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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时，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西路

37 号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调胶车间发生一起机械伤害

致一人死亡的事故。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

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总工会、火

炬开发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西路 37

号“10·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西路 37 号“10·12”一

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

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763841465D，法定代表人：董某宇，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企业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

西路 37 号，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有色金属复合材料，半导体元

器件专用材料；产品境内外销售；从事公司生产产品所需原辅

材料及公司生产产品同类商品的进出口和批发、佣金代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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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除外）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

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董某宇，性别：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号码：********，工作单位：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职

务：法定代表人。

制造处处长：胡某名，性别：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号码：********，工作单位：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职

务：制造处处长，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居住在台湾，中山台

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制造处全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为制造处处

长。

生产部调胶区域组长：谢某伟，性别：男，民族：汉族，

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湖南省湘乡市潭市

镇************，工作单位：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职务：

调胶区域组长。

环安部工程师：李某，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

码：*************，户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悦来南路

37 号 9 幢 1203 房，工作单位：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职

务：工程师。

2.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568261211Q，法定代表人：王某力，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住所：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环村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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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13 号之三 A区，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五金机械、机械

配件及模具、模具材料；维修：五金机械、机械配件及模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王某力，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

码：**************，户籍地址：河南省开封县八里湾镇

**********，工作单位：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职务：

法定代表人。

工人：王某甲，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镇

********，工作单位：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职务：

工人。

工人：王某乙，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河南省开封县八里湾镇**********，

工作单位：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职务：工人。

3.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死者：王某丙，性别：男，民族：

汉族，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河南省开

封市祥符区八里湾镇************，工作单位：中山市倍思特五

金机械有限公司，职务：工人。

（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3 年 10 月 5 日，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山市倍

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合约书》，合同内容为调胶槽清

洁，合同总价为 68000 元。2023 年 2 月 7 日，双方签订《承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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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安卫管理协议书》，协议为无固定期限，随甲乙双方存续

的业务关系期限确定。

二、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倍思特公司与台光公司签订的《合约书》和《承揽商

环安卫管理协议书》规定，倍思特公司员工进入台光作业期间

应遵守执行双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根据台

光公司的《特殊作业管制规范》“需要检修的设备上的电气电

源应可靠断电，在电源开关处加锁并加挂安全警示牌”，由公

司现场人员、安环部人员及第三方公司施工人员进行现场确认

填写相应的特殊作业确认单，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

在发生事故前，倍思特公司的员工已经为调胶车间清洗调胶槽

罐项目工作了 4天，事故当天清洗的调胶槽罐为 4H 号槽罐。

2023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8时至 8时 40 分，中山生产部调胶

区域组长谢某伟违反公司规定在未对当天清洗作业的4H号调胶

槽罐现场检查确认断电情况下在《受限空间作业确认单》安全

措施栏“带搅拌机设备已切断电源”打勾，并签名确认。公司

安环部李某亦在未对清洗槽罐断电情况检查下在确认单备注栏

填写了“设备已断电，挂牌上锁”，并签名确认。谢某伟在倍

思特公司员工未到场确认下冒充倍思特公司员工王某甲在《受

限空间作业确认单》上签名。并将《受限空间作业确认单》送

生产部主管和安环部主管审批同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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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 50 分左右，倍思特公司员工王某乙、王某丙到调胶车

间二楼休息室（内连通电控室，隔壁为调胶槽罐区）在施工前

准备，王某乙看到《受限空间作业确认单》有王某甲签名后，

未按规定对需要施工的 4H 号调胶槽罐通电情况进行检查，并且

没有在确认单接受交底人处签名确认。施工前，王某乙在《工

程监工日志》的施工厂商检查人员签名处签名后，与王某丙到

隔壁的调胶车间准备清洗 4H 槽罐。施工前，王某丙均未在《受

限空间作业确认单》和《工程监工日志》上签名确认。

上午 9时，王某丙从 4H 槽罐上部开口放入软梯，进入槽罐，

身体进入一半时，由于槽罐装置感应到重量增加自动启动（槽

罐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槽罐感应装置感应到 60 公斤以上

时自动启动），将王某丙卷入槽罐内搅拌机，王某乙在槽罐外

抢救无果，跑到隔壁电控室断电，后王某丙被救出，120 到现场

进行抢救，后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调胶区域组长谢某伟、

李某以及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王某乙、王某丙未遵

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违反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的《特殊作业管制规范》，在 4H 号调胶槽罐没有切断电源

的情况下，谢某伟、李某在确认单签名确认，谢某伟还冒充王

某甲签名，同时，现场作业人员王某乙、王某丙未查看 4H 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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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槽罐是否切断电源、未在确认单接受交底人处签名确认的情

况下，就进入槽罐准备清洗，作业过程中槽罐内部的搅拌机突

然自动启动（槽罐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槽罐感应装置感

应到 60 公斤以上时，自动启动），将王某丙卷入槽罐内搅拌机，

王某丙全身多处绞压毁损伤抢救无效死亡。

（二）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受限空间作业确

认单》三方确认规定形同虚设。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人（制造处处长）胡某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工人进入 4H 调胶槽罐清洗前未切

断设备电源）事故隐患。生产部调胶区域组长谢某伟、环安部

工程师李某，未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其中，谢某伟作为《受限空间作业确认单》的主要经办人，在

4H 号调胶槽罐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不仅在确认单确认设备

已切断电源，还冒充王某甲在确认单签名，并将《受限空间作

业确认单》送生产部主管和环保部主管签名审批同意，情节严

重。

2.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督促从业

人员严格执行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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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王某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发现并消除（工人进入 4H 调胶槽罐清洗前未切断设备电源）事

故隐患。工人王某乙、王某丙，未按约定遵守中山台光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火炬开发区应急管理分局执法人员分别于2023年6月2日、

6 月 10 日、8月 17 日对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了日常

安全生产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 6 处，发出 1 份责令限期改正

指令书和 1 份整改复查意见书。安全隐患分别涉及消防通道、

危险化学品存储、有限空间档案资料等方面，台光公司均进行

了整改。火炬工业集团公司按照火炬开发区安委会网格化巡查

要求，多次对台光公司进行安全检查，共发现 15 项安全隐患问

题，主要包括外来施工作业安全管理、货车装卸隐患、1710 专

项工作问题、复工复产存在问题、三级责任制落实、电气安全、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等方面。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中山市倍思特

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事故发

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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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西路

37 号“10·1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

出如下处理：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事故调查组刑事追责会议一致认为谢某伟涉嫌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公安机关追究谢某伟的刑事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理建议

1.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受限空间作业确

认单》三方确认规定形同虚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导致事故的发生，对事故

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对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

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制造处处长）胡

某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

（工人进入 4H 调胶槽罐清洗前未切断设备电源）事故隐患，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

定，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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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胡某名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

行行政处罚。

3.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调胶区域组长谢某伟，

未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的规定，导致事故的发生，由于

谢某伟存在涉嫌刑事犯罪情形，若公安机关决定对谢某伟在该

起事故中涉嫌的犯罪行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或人民检察院

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的，建议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对谢某伟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4.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环安部工程师李某，未遵守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的规定，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由火炬开

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李某对事故

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5.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督促从业

人员严格执行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上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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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对事故

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6.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王某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

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工人进入

4H 调胶槽罐清洗前未切断设备电源）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五）

项规定，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王某力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

为进行行政处罚。

7.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工人王某乙、王某丙，未

按约定遵守中山台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

规定，建议中山市倍思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对王某乙进行处理；由于王某

丙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相关责任。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坚决落实属地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火炬开发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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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切实抓好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要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落实一岗双责管理责任为核心，

以隐患排查治理、夯实安全基础为主要任务，有效防范各类事

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抓紧抓实精准

执法阶段工作，严格监管执法，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排查、

加快整治、从严处罚、严查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推动企业真

查真改并按规定主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

（三）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要继续深入开展“安监 1710”行动，紧紧围绕企业实际控

制人这个关键点，压实其七项安全产生职责，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特别加强对承包、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

管理，严格履行各方安全生产职责。

中山火炬开发区科技西路 37 号“10·12”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4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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